申请科技成果鉴定须知

一、科技成果鉴定的申请：

申请鉴定单位应在鉴定的前一个月将《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》（一式三份）和全套技术资料经有关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市科技局成果处审查。
《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》在武汉科技局网站（www.whst.gov.cn）上下载表格（下载→成果管理与奖励）
提供鉴定的技术资料主要包括：

1、 计划任务书或合同书（计划内项目）
2、 工作报告：主要叙述任务的提出及开展研究开发的目的意义、解决的关键技术、达到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、使用效果和效益，研究过程中获得的专利和奖励情况项目人员组成及创造性工作。
3、 技术研究报告（详细报导研究的过程、结论、存在的问题及优缺点等，主要包括采用的技术原理、技术路线、方法、技术关键，所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、总体性能指标与国内外同类先进技术的比较、技术的创新点、技术成熟程序、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意义、推广应用的条件和前景、研究结论、发表的论文、存在的问题等基本内容）；

4、 查新检索报告：计划内项目必须由市情报所查新，计划外项目原则上由市情报所查新（地点：市科技情报检所中心位于武汉市发展大道164号武汉科技大厦15楼1515-1517室，电话：65692086、65692087、65692084）；

5、 用户使用情况报告；

6、 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分析报告及证明材料；

视项目不同情况，需提交鉴定的资料还应有：

7、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测试报告（由法定检测部门出具）及完成单位自己提供的主要实验、测试记录报告（包括原始记录）；

8、 设计图表与工艺技术文件：包括设计图纸，设计、计算说明书等；

9、 质量标准或技术条件：具备标准化主管部门审查备案的产品企业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国家标准、国际标准；

10、 标准化审查报告；

11、 工艺、质量审查报告；

12、 涉及污染环境和劳动安全等问题的成果，需有关主管机构出具的报告或证明；

13、 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具备的其他文件。

二、鉴定会的准备：

经组织鉴定单位审查同意鉴定后，由组织鉴定单位遴选专家、签发召开鉴定会的通知。申请鉴定单位应在鉴定会前5-7天将鉴定的技术资料送给专家审阅，并做好鉴定会会前准备，如：拟定会议议程（见附件），作好现场演示的准备等。

在办理“成果鉴定证书”的同时应在市科技局成果处办理成果登记手续。


 三、申请软科学评审、科技成果评估和科技项目验收等事项可参照“须知”办理。
附件一：化工环保行业

1．材料需另外：县级以上的环保部门的环保证明；

2．劳动安全部出具的劳动安全证明。

附件二：建筑设计行业

1．资格证书；

2．行业环保、安全证明。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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